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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太湖生态岛范围是指金庭镇区域范围的金庭镇等 27 个太湖岛屿和水域，位于太湖

中央，生态优势突出，生态服务功能重要。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走出一条绿色

生态发展之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国务院和省政府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保护，分别编制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和《江苏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实施规划》，明确了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体战略。为了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太湖生态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筑牢苏州高质量发展

生态安全屏障，2021 年江苏省人大批准了《苏州市太湖生态岛条例》，提出将太湖生

态岛建设成为低碳、美丽、富裕、文明、和谐的生态示范岛，“支持苏州建设太湖生

态岛”被纳入江苏省“十四五”规划。同年发布的《太湖生态岛发展规划》力争通过

水清洁、恢复生物多样性、绿色种养、生态村镇建设、生态农业发展、生态技术研发

示范应用推广、民生治理和生态全链条运营管理等八大行动策略，为金庭镇系统性地

探索“两山”转化新通道勾勒出一条生态发展路径，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力争把金

庭镇打造成全球可持续生态岛的“中国样本”。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重要指示，结合太湖生态岛

湖心岛的地域特色，及太湖生态岛建设的部署要求，依据《太湖生态岛发展规划》提

出的太湖生态岛建设愿景定位、发展目标、主要行动和保障举措等，金庭镇人民政府

编制了专项规划——《苏州太湖生态岛水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规划》。专项规划围绕“山

地流域为源、河道沟通为流、农田湖滨为汇”，推动系统治理与保护联动并进，提出

“高质量防治城乡源头污染”、“高品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高标准保障供水安

全利用”、“高要求提升河湖监管能力”等方便的各项任务和保障举措，以期实现“水

洁净、水灵动、水安澜、水秀美”，全面推动太湖生态岛水环境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水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增创水生态环境新优势，促进和保障太湖生态岛的绿色

发展。 

2021 年江苏省总河长发出第 1 号《关于全力建设幸福河湖的动员令》，要求 2035

年全省河湖总体建成幸福河湖，全域打造“河安湖宴、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文昌人

和”的幸福河湖，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添活力、为美丽江苏建设增魅力。结合《苏

州市生态美丽河道建设指南（试行）》、《苏州市幸福河湖评价办法（试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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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太湖岛水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规划》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

绕江苏省塑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水韵特色，苏州市布局“一轴、二带、六

廊、三群、五网”生态美丽河湖要求，太湖生态岛幸福河网建设作为“高品质复苏河

湖生态环境”的重要基础工程，通过堤岸整治建设、水环境综合治理、滨岸绿化带建

设和提升、文本保护和宣扬、水管护强化等综合措施，持续改善河道水质和沿线景观

品质，丰富文化内涵，实现一河一景、四季有彩，打造以增创山青、水净的生态环境

新优势，保障生态岛持之以恒打造高颜值的水乡风貌、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成为新姑

苏繁华图上一颗“新明珠”，以“美的享受”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依据《关于全力建设幸福河湖的动员令》（2021 年 1 号省总河长令）、《江苏省

幸福河湖评价办法（试行）》、《苏州市生态美丽河道建设技术指南(试行）》、《苏

州市幸福河湖评价办法（试行）》，金庭镇人民政府进一步编制了《太湖生态岛幸福

河湖建设方案》，按照系统布局、成片推进、分类实施的原则，金庭镇全域水系分为

东片、南片、西片、北片四片开展幸福河湖建设。生态岛全域河道 127 条、99.35 公里，

通湖河道 70 条、圩内河道 57 条。本次启动立项实施的项目为东、南片幸福河网建设，

完成 83 条河道、工程投资为 25534.67 万元。通过幸福河网建设，进一步梳理金庭镇的

河网水系，使金庭镇的河道生态化、健康化，完善河网水系框架，加强水系的连通性，

提高河网的调蓄和引排能力。 

本工程的实施可能对工程区域及工程周边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的要求，本工程属于“五十一、水利”中的“128，河湖整治”，涉及的环境敏

感区，因此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全面阐明工程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工程项目施

工期和实施后的环境影响。2022 年 9 月，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人民政府委托苏州市东

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单位接收委托后，立即成立

项目组，组织技术人员对工程区域进行了实地勘察和相关资料收集，并委托开展了工

程区域的环境现状监测。同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技术

规范等的要求开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报请审批。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比较

全面的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通过公众参与的形

式，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使项目的规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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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更加完善和合理，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好的

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

告书中，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并及时反

馈给建设单位，作为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可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

策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建设单位-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人民政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公众参与工

作。 

本次公众主要形式包括：网上公示、报纸公开、张贴公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司委苏州市东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并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进行了首次公示，公示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经分析，项目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022 年 11 月 16 日 ， 在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平 台 网 站 上

（http://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1&proid=14e3c975a60ba77cbf8c709543565114）

对建设项目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并附上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公示截屏见图 2.2-1。网

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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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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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过程中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报告编制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建设单位分

别以网络、报纸、张贴公报 3 种方式进行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公开期限均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开信息有：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经分析，项目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9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采用网络公开方式，在

http://www.js-eia.cn/uc/project/item/detail?proid=98692032d1efd5fcc3e4524dee0e1187 网

站上，并附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公示截屏见图 3.2-1。

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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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截图 

3.2.2 报纸 

公司选择当地易于公众知悉的报纸“扬子晚报”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开，符合公开载体的选取要求，报纸发布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7 日，报纸发布

照片如下： 



 

 7 

 

 

 

 

 

 
 

 

 
图 3.2-2（1）  2022 年 12 月 17 日报纸公示截图 

公司选择当地易于公众知悉的报纸“扬子晚报”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开，符合公开载体的选取要求，报纸发布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0 日，报纸发布

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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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2022 年 12 月 20 日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公报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在苏州市金庭镇东园公路 108 号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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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张贴公报发布照片如下： 

 
 
 

                                                                                                      

 

 

 

 

 

  

 

 

 

 

 

 

 

 

 

 

 

 

 

 

 

 

 

 

 

 

 

 

 

图 3.2-3  2022 年 12 月 16 日报张贴公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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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无其他公开方式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环评单位获取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

见 表 或 网 上 自 行 下 载 （ 链 接 ：

http://www.js-eia.cn/uc/project/item/detail?proid=98692032d1efd5fcc3e4524dee0e1187）。 

环评单位在办公室设置环境影响报告书现场查阅场所以及网络索取通道。网络公

示链接有超过 90 人进入查阅，无现场查阅人员。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关于项目建设、运行与污染治理措施等方面的

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公开期间未有公众对环境影响方面提出质疑，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不需要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建设单位认真组织了该项目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采用网络公示、报刊公示等

方式，面向项目选址周边区域直接受影响人群与非直接受影响人群开展，调查公众对

项目建设、运行与环保治理措施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从公众参与结果来看，拟建设项目受调查公众中无人反对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营。 

建设方承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及投入运行后，会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遵守承诺，切实加强环保建设，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力求

项目的运行为周围环境带来正面影响。 

6  公众参与合规性分析 

6.1 合法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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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建设项目公众参与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有关规定，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

意见。 

建设单位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评价机构后，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在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2022 年 12 月 16 日在苏州市

金庭镇东园公路 108 号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人民政府张贴现场公示。2022 年 12 月 16

日 ~2022 年 12 月 29 日 在

http://www.js-eia.cn/uc/project/item/detail?proid=98692032d1efd5fcc3e4524dee0e1187 网

站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2022 年 12 月 17 日及 2022 年 12 月 20 日在“扬子晚报”进

行了登报公示。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程序具有合法性。 

6.2 有效性分析 

本项目所采用的环保信息公示形式包括三种，分别为：建设单位所在地张贴现场

公示，登报公示，两次网上公示。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形式具有有效性。 

6.3 代表性分析 

本项目以公众参与调查表的形式公开征询了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评价区域内

可能受本工程项目影响的单位、居民均可通过公众参与调查表的形式反馈公众意见。

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形式具有代表性。 

6.4 真实性分析 

环保信息公示、公众意见调查表的发放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公示内容准确

反映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工作过程透明有效。调查结果符合周边居民实际人文经济社

会环境特点。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形式具有真实性。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太湖生态岛幸福河网建设项

目一期工程（东片、南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

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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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太湖生态岛幸福河网建设项目一期工程（东片、南片）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苏

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人民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人民政府 

   承诺时间：2023 年 1 月 3 日 


